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石林仁济医院建设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石林仁济医院
	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九阿石公路圭山客运站西350米
	石林仁济医院有限公司
	遵义天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	本项目主要设置的业务科室有预防保健科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（妇科专业）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口腔科、皮肤科、急诊医学科、麻醉科、医学检查科（临床体液、血液专业、临床生化检验专业、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）、医学影像科（X线诊断专业、CT诊断专业、超声诊断专业、心电诊断专业、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）、中医科，设置40张床位（包含2张牙椅），设置医护人员30人，行政办公人员5人。
	废水：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综合医疗废水，与行政办公人员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化粪池，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拟建污水处理站，处理达到GB 18466-2005《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》中表2“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排放标准”标准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一级A标准后，排入项目区东面的小河。

固废：生活垃圾分类收集，委托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处置。医疗废物医疗废物采用专用收集桶收集后，暂存于拟建医废暂存间内，交由云南正晓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处理。化粪池、污水处理站污泥消毒、脱水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特殊废液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。食堂隔油池废油脂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。

废气：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引至屋顶高空排放；化粪池、污水处理站周围种植能吸收恶臭气体的绿化树种。
噪声：加强管理，采用低产噪设备，通过墙体阻隔降低噪声。


